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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  函 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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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文 者：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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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　　別：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普通

附　　件： (1件) 114010011498_1_1140000460.pdf （本文）
 

 
主旨：貴單位115年應適用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率為0.11%，請查

照。
  說明： 

一、依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6條第2項至第5項、勞
工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計算及調整辦法辦理。

二、查貴單位113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平均僱用被保
險人數達50人以上，為115年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
適用單位。茲依規定核計貴單位111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
月31日止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額占應繳職業災害保險費總
額之比率，其行業別災害費率應減收5%；及本部職業安全
衛生署依貴單位職業安全衛生辦理情形分級認定為第三
級，其行業別災害費率應不予調整。經加總復，貴單位行
業別災害費率，應按新修正之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
業別及費率表」規定之費率0.05%減收20%，爰貴單位115
年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率，應按調整後之行業別災害費
率0.04%，併計上、下班災害費率0.07%，即0.11%計算。

三、依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6條第2項至第5項規
定，本保險費率，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、下班災害單
一費率2種，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上之投保巢位，其行
業別災害費率採實績費率1除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適用
行業別及費率表規定辦理外，並按其最近3年保險給付總
額占應繳保險費總額及職業安全衛生之辦理情形，每年分
別計算加總彼調整之。

四、依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計算及調整辦法規定略
以，(一)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上之投保單位，指僱用被
保險人數達50人以上者；又最近3年指自每年計算調整實
績費率生效日前一年之1月1日往前堆算3年。(二)保險給
付總額占應繳保險費總額之比率超過80%者：每增加10%，



加收其行業別災害費率之5%。並以加收至30%為限；低於6
0%者：每減少10%，減收其行業別災害費率之5%。(三)職
業安全衛生辦理情形之等級，係按投保單位職業災害發生
情形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而定(職業安全衛生辦理情
形分級認定基準請自行參考辦法附表)。如對職業安全衛
生辦理情形之等級有疑義，請洽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詢
問，承辦人簡至恒先生及陳筱媛小姐，電話：(02)8995-6
666分機8205、8347。

五、前開所稱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額，包含職業災害現金給付
及職業災害醫療給付。職業災害現金給付，以計算期間內
保險人現金給付核付金額為基準，如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領
取失能或遺屬年金給付時，按其一次得請領失能給付或死
亡給付之給付標準計算之；職業災害醫療給付，以計算期
間內實際發生之醫療給付金額為基準。如需索取職業災害
保險給付明細，請洽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詢問(分機130
1、1302、1326、1492、2251)。

 

正本：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
 

  

局長白麗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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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　公文簽核流程表
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/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

1 總收發書記 　 秘書室文書組 　 114-11-05 15:58 收文

 

2
林君映約聘人
員

　 人事室 114-11-06 10:02 114-11-06 14:08 承辦

經詢問職災保險承辦人後，因本校114年度表現良好，故可調降費率至0.11%，從115年1月1日生
效，奉核後將公告於人事室網頁。

3 王本賢主任 　 人事室 114-11-06 19:58 114-11-06 19:59 串簽

 

4 鄭俊炫組員 　 秘書室行政組 114-11-10 09:28 114-11-10 09:28 串簽

 

5
吳文欽代理主
任秘書

　 秘書室 114-11-10 13:36 114-11-10 13:36 決行

如擬。

6
林君映約聘人
員

　 人事室 114-11-10 14:57 　 擲回

 

7 總收發書記 　 秘書室文書組 　 　 串簽

 


